
前項重新申請修訂，不受第十八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三條 申請修訂之教科用書，經審查結果為通過者，其審定執照延續原有審定執照之

有效期間，審定機關不另行核發。

經准予修訂之教科用書，版權頁應登載版次、出版年月及其他審定機關公告之

事項；封面應增加標註審定機關准予修訂字號。

第二十四條 申請修訂之教科用書，審定機關准予修訂並重新印製者，申請人應依審查結果

通過之書稿印製，第一學期或全學年用書於八月十五日前，第二學期於一月三

十一日前，檢送成書五冊及 檔至審定機關備查。

第二十五條 申請人擅自變更審定之教科用書內容者，審定機關應命其限期提出說明；屆期

未提出說明，或經認定情節重大者，審定機關應廢止其審定執照。

第二十六條 本部為鼓勵申請人編輯稀有類科教科用書，並給予獎助，得視需要公告稀有類

科獎助科目。

申請人應於前項獎助科目公告後二個月內，檢附編輯計畫，向本部申請獎助。

本部受理前項申請後，應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審查；經審查通過者，由本部核定

編輯計畫及奬助金額，並通知申請人。申請人應依本辦法所定程序申請審定。

前項獎助金額，應按所編科目之學分數，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二學分以下：每冊新臺幣九萬元。

二、三學分：每冊新臺幣十一萬元。

三、四學分以上：每冊新臺幣十四萬元。

第二十七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並依本辦法審定通過之稀有類科教科用書，申請人應於依第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報審定機關備查時，並檢送三冊成書至本部後，由本部核發獎

助金。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採購應行注意事項 

八十八年四月七日 

八八教二字第０四六六九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十四日 

台（九○）教中（二）字第九○五一二五二○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30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0940510595C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84533B 號令修正 

(原名稱：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採用教科用書應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3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29527B 號令修正第三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採購教科用書有所

遵循，特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學校應根據學生學習需要，本於達成教學目標、減輕家長負擔及加強服務之原則，辦理

教科用書採購有關事宜。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教科用書，指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規定編輯，並依高級中等學校教

科用書審定辦法審定之學生課本。 

  學校應依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教科用書選用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教科用書為部定必修科目用書者，學校應選用經國家教育研究院依法規審定，其審定執

照仍在有效期間之教科用書；教科用書為稀有類科用書者，學校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定，

得選用本部委託技術型學校群科中心編定之教科用書。 

  除前項依法規審定及編定之教科用書外，學校因應地區特性、學生特質與需求，或領域、

群科、學程、科目屬性，選擇或自行編輯合適教材，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者，應

尊重個別學生購買意願。 

四、國立學校採購教科用書，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得聯合辦理。 

  私立學校採購教科用書，應依其所定會計、採購或內部控制及稽核相關規定辦理。 

五、學校得於採購合約，訂定由廠商負責辦理教科用書之整理、發放、換退、耗損、運送及

弱勢扶助等事項。 

六、學校應以採購決標後之書價，並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教育部主管高級

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收取代辦書籍費事宜。 

  學校應於開學日前，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各科、班選用教科用書之書名、版本及書價。 

  學生於註冊時已備有同版本教科用書者，准予免購。 

七、學校應於每學期正式上課前，完成教科用書之採購及發放作業。 

八、本部得督導學校辦理教科用書採購事宜，必要時得至學校訪視；督導或訪視結果發現有

缺失者，應通知學校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或無法改正者，應即糾正或議處。 

  學校就其承辦教科用書採購業務之績優人員，得依權責予以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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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7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134512A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9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84551B 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實習課程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專業群、科、綜合

高中學程之實習課程，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實習課程，指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規定由教育部部定及學校自

定，包括實驗、實務之專業實習課程。 

  前項實習課程，應依群、科、學程屬性、產業發展趨勢、學校特色及學生就業

準備與專業預備，規劃實習之科目。 

第 四 條 實習課程之教學目標為依務實致用之原則，本於專業理論知識，進行實務操作，

以培養學生專業技能、職業道德及安全與衛生觀念，提升學生就業及繼續進修

所需基本知能。 

第 五 條 實習課程得依其實施場所，分為下列三種方式進行： 

      一、校內實習：學生於學期中，在校內實習工場、專科教室、實驗室或其他相

關實習場所（以下簡稱校內實習場所）實習。 

      二、校外實習：學生於學期中，每學期以六星期為限，在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實

習。 

      三、校內併校外實習：學生於學期中，在校內實習場所及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實

習。 

第 六 條 校內實習場所與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設施及設備，應符合建築、消防、職業安

全衛生、營業衛生、性別友善空間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 七 條 學校校內實習課程，應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規定，並得考量教學設備、安

全及空間等因素，實施分組教學。 

      前項分組教學，每班以二組為限；每組至少十二人，但情形特殊報各該主管機

關核准者，其每組人數，不在此限。 

      學校實施校內實習課程時，得辦理校外職場參觀，強化學生對職場之了解。 

第 八 條 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前，應組成小組，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進行評估，作成評估

報告，並擬訂合作契約草案。 

  前項評估報告之內容，應包括設施與設備符合第六條規定，及工作內涵與實習

技能項目之相關性。 

  第一項合作契約草案內容，應包括實習起迄期間、每日實習時段、實習內容、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住宿或交通安排及其他學生與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權利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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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經依前條規定評估通過者，學校應擬訂校外實習計畫，連同

前條評估報告及合作契約草案提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其計畫之內容

如下：

一、實習科別、年級、科目及學生數。

二、校外實習起迄期間及每日實習時段。

三、校外實習之技能項目與該科目教學綱要之對照表。

四、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學生之輔導、師資、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住宿或交通

安排。

第 十 條 校外實習計畫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審查通過後，學校應與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簽

訂合作契約，並將合作契約連同實習計畫，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一 條 學校辦理校內併校外實習，其校外實習，準用第六條、第八條至前條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校內併校外實習時，校外實習節數，不得超過該實習課程整學期授課節數三分

之一。

第 十三 條 學校不得為一年級學生辦理校外實習或校內併校外實習。

第 十四 條 實習課程，得於每星期固定節次分散實施，或在一定期間內集中實施；其授課

節數及學分採計方式如下：

一、校內實習或校內併校外實習：每一科目學分之計算，以每學期每星期授課

一節，或總授課節數達十八節者，為一學分。

二、校外實習：實習時數達七十二小時者，始得採計為一學分，每學期以二學

分為限。

第 十五 條 實習課程之師資，應由該科專任、兼任或代理之合格教師擔任，並得遴聘業界

專家協同教學。但由兼任或代理教師擔任者，以受員額限制、聘任困難或其他

特殊情形者為限。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九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

施行。



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實習課程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專業群、科、綜合

高中學程之實習課程，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實習課程，指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規定由教育部部定及學校自

定，包括實驗、實務之專業實習課程。

前項實習課程，應依群、科、學程屬性、產業發展趨勢、學校特色及學生就業

準備與專業預備，規劃實習之科目。

第 四 條 實習課程之教學目標為依務實致用之原則，本於專業理論知識，進行實務操作，

以培養學生專業技能、職業道德及安全與衛生觀念，提升學生就業及繼續進修

所需基本知能。

第 五 條 實習課程得依其實施場所，分為下列三種方式進行：

一、校內實習：學生於學期中，在校內實習工場、專科教室、實驗室或其他相

關實習場所（以下簡稱校內實習場所）實習。

二、校外實習：學生於學期中，每學期以六星期為限，在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實

習。

三、校內併校外實習：學生於學期中，在校內實習場所及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實

習。

第 六 條 校內實習場所與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設施及設備，應符合建築、消防、職業安

全衛生、營業衛生、性別友善空間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 七 條 學校校內實習課程，應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規定，並得考量教學設備、安

全及空間等因素，實施分組教學。

前項分組教學，每班以二組為限；每組至少十二人，但情形特殊報各該主管機

關核准者，其每組人數，不在此限。

學校實施校內實習課程時，得辦理校外職場參觀，強化學生對職場之了解。

第 八 條 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前，應組成小組，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進行評估，作成評估

報告，並擬訂合作契約草案。

前項評估報告之內容，應包括設施與設備符合第六條規定，及工作內涵與實習

技能項目之相關性。

第一項合作契約草案內容，應包括實習起迄期間、每日實習時段、實習內容、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住宿或交通安排及其他學生與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權利義

務。

第 九 條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經依前條規定評估通過者，學校應擬訂校外實習計畫，連同

前條評估報告及合作契約草案提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其計畫之內容

如下： 

      一、實習科別、年級、科目及學生數。 

      二、校外實習起迄期間及每日實習時段。 

      三、校外實習之技能項目與該科目教學綱要之對照表。 

      四、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學生之輔導、師資、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住宿或交通

安排。 

第 十 條 校外實習計畫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審查通過後，學校應與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簽

訂合作契約，並將合作契約連同實習計畫，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一  條 學校辦理校內併校外實習，其校外實習，準用第六條、第八條至前條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校內併校外實習時，校外實習節數，不得超過該實習課程整學期授課節數三分

之一。 

第  十三  條 學校不得為一年級學生辦理校外實習或校內併校外實習。 

第 十四 條 實習課程，得於每星期固定節次分散實施，或在一定期間內集中實施；其授課

節數及學分採計方式如下： 

      一、校內實習或校內併校外實習：每一科目學分之計算，以每學期每星期授課

一節，或總授課節數達十八節者，為一學分。 

      二、校外實習：實習時數達七十二小時者，始得採計為一學分，每學期以二學

分為限。 

第 十五 條 實習課程之師資，應由該科專任、兼任或代理之合格教師擔任，並得遴聘業界

專家協同教學。但由兼任或代理教師擔任者，以受員額限制、聘任困難或其他

特殊情形者為限。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九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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